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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许霆案重审后的一审结果为：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定许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

万元，追缴赃款173826元。笔者认为许的客观方面是秘密窃

取的观点值得商榷，并试图通过对柜员机（ATM）的分析来

分析许的行为。 ATM为银行机具，其与持卡人的交易行为，

如存取款、转帐或查询等为实为银行与持卡人之间的行为。

虽然形式上为人机对话，但ATM是银行为提高效率及方便持

卡人的银行服务终端，为银行服务的延伸。ATM应持卡人请

求作出的付款或拒绝付款行为，体现银行的意思表示。因此

，许利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向银行发出取款的指令，仅为一种

请求，而行为上非直接去“取”。机器吐不吐钞的主动权在

银行，非持卡人客观上所能支配。而盗窃，盗窃人在取得财

产的行为上有主动性，即违背所有人意志，强行秘密转移财

产在自己的控制下。本案中许并没有通过对ATM硬件或软件

破坏来改变银行意志达到取款的目的，而是因银行故障未能

判断其帐户是否有资金即自行支付，许的行为显然不能认为

“秘密窃取”。 延伸思考，如果许不是在ATM里取现17.5万

元，而是在柜面一次或多次取现17.5万元，是否广州市中院还

认定为盗窃罪？ 笔者倾向认为许的行为更符合恶意透支，许

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刑法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之一

为恶意透支，该条第二款对恶意透支解释，“指持卡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



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200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信用卡作解释：“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

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 全部

功能或者部分 功能的电子支付卡”。 恶意透支常见态为持卡

人逃避银行监管限额下多次取现消费，达到化整为零的或积

少成多目的，银行卡发展前期因授权网络不够发达，为方便

持卡人用卡方便，各银行普遍采取一定金额范围内无需授权

直接使用，如某商业银行取现限额为600元（消费另设限额）

，则只要该持卡人不在黑名单上，任何一银行网点可直接取

现600元，而超过金额则通过电话等方式经发卡行授权使用。

有些持卡人利用该规定在一城或数城市多家银行网点限额内

取现，这样累计透支数额就非常大了，造成因滥用信用而巨

额透支。现阶段虽然网络化程度很高，但有些国内外银行发

行的信用卡仍保留该方式。 非常见态为银行因管理不善，如

内外勾结给予持卡人大额透支，或者银行误认为但并非持卡

人帐上有充裕资金，而给予取现或转帐造成大额透支。国内

银行出现过上述两种透支情形的案例。 媒体报道有学者呼吁

推动立法堵塞漏洞，笔者认为对现有法律结合具体案情正确

理解更为重要。 （作者：吴宇，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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